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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 
內政部 98.10.20 台內建研字第 0980850160 號令訂定發布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勵興建生態、節能、減廢、健康

之綠建築，建立舒適、健康及環保之居住環境，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綠建築標章：指已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認定之合法房屋，或已完工之特種建築物，

經本部認可符合綠建築評估指標所取得之標章。 

（二）候選綠建築證書：指取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或尚在施

工階段之特種建築物，經本部認可符合綠建築評估指標

所取得之證書。 

（三）綠建築標章申請人：指該建築物之管理機關（或單位）

首長、所有權人、使用人、或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

之管理委員會、管理負責人。 

（四）候選綠建築證書申請人：指該建築物之機關（或單位）

首長或建造執照上登記之起造人。 

（五）分級評估：依綠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所訂定之分級評估

方法，劃分綠建築等級。綠建築等級由合格至最優等依

序為合格級、銅級、銀級、黃金級、鑽石級等五級。 

三、本要點規定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工程總造價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公有新建建築物。 

（二）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本部

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依權責訂定須取得綠建築標

章或候選綠建築證書之建築物。 

（三）其他建築法規定適用地區之建築物。 

四、申請綠建築標章或候選綠建築證書應由申請人檢具申請書及評

定書，向本部提出申請認可，經認可通過者發給標章或證書。 

前項綠建築標章或候選綠建築證書評定書，應由申請人檢具申

請評定相關文件向本部指定之綠建築標章評定專業機構（以下

簡稱評定專業機構）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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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案件尚需補正相關文件時，應一次通知申請人於十日內補

正完成，逾期未補正完成，得予以駁回。 

五、申請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電話。 

（二）設計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電話。 

（三）建築物名稱、基地面積、總樓地板面積及基地劃分範圍。 

（四）申請認可類別、指標項目、評定基準版本及綠建築等級。 

（五）評定專業機構名稱及電話。 

六、評定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評定書編號、評定日期。 

(二)評定專業機構名稱、負責人及評定小組成員姓名、簽章。 

(三)建築物名稱及建築物概要。 

(四)綠建築等級。 

(五)通過綠建築指標項目。 

(六)申請案評定報告總表。 

(七)評定基準（規範或原則）以及評定結果（含審查會議紀

錄）。 

(八)注意事項。  

(九)其他相關之補充資料。 

七、申請評定相關文件如下： 

(一)綠建築評估資料總表。 

(二)綠建築分級評估計分表。 

(三)聯絡人資料表。 

(四)申請人、建築師切結書。申請人為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

之管理委員會、管理負責人者，並應檢附住戶委託管理之

相關證明文件。 

(五)資料公開閱覽或複製之授權書。 

(六)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合法房屋使用證明或特種建築物許

可文件。 

(七)建築物之概要（含各樓層平面圖及各向剖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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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項評定指標評估說明。 

八、綠建築標章或候選綠建築證書評定基準及應取得之指標項目，

說明如下： 

（一）綠建築標章或候選綠建築證書之評定基準，依據本部建

築研究所出版之綠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 

（二）申請認可之建築物應至少通過四項指標，且包括「日常

節能」及「水資源」二項門檻指標在內。 

（三）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綠建築基準規定之建築

物，須取得認可通過之指標項目，從其規定辦理。 

（四）綠建築解說與評估手冊未規定事項，得由評定專業機構

之評定小組做成結論，報本部核定。 

九、評定專業機構受理案件之評定時間規定如下： 

（一）受理候選綠建築證書申請案件掛號後，應於二十二日內

評定完竣，並出具評定書。 

（二）受理綠建築標章申請案件掛號後，應於五十日內評定完

竣，並出具評定書。 

（三）己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之公有建築物，因工程變更，依

第十一點規定辦理重新認可，並依核定圖說施工，於驗

收合格後，申請綠建築標章者，得於二十五日內評定完

竣。 

評定作業時尚須補正相關文件者，應一次通知申請人於三十日

內補正完成；如因特殊情形未能於三十日內補正完成時，得檢

具相關說明文件及切結書申請展延，展延以一次為限，最長不

得超過三十日。屆期仍未補正完成者，應予退件。 

公有建築物未取得使用執照而申請綠建築標章者，需於評定通

過後三個月內檢附使用執照送評定專業機構，取得評定書，始

得向本部申請認可，逾期未檢附者應予退件。 

前項綠建築標章或候選綠建築證書評定時間，不含申請人補正

之作業時間及展延時間。 

十、綠建築標章或候選綠建築證書，有效期限為三年，期滿前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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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內得申請繼續使用。使用候選綠建築證書之建築物，該候

選綠建築證書自取得使用執照六個月後自動失效。 

申請繼續使用綠建築標章或候選綠建築證書，應依第四點之規

定辦理。 

十一、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之案件，於施工過程期間，有涉及指標

項目或綠建築等級變更者，應由候選綠建築證書申請人，檢附

相關書圖文件，向評定專業機構申請評定通過後，報本部重新

認可。 

取得綠建築標章之建築物，其建築物後續使用，有涉及指標項

目或綠建築等級變更者，得由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檢附

原標章申請人同意書及第四點規定相關書圖文件，向評定專業

機構申請評定通過，報本部重新認可。 

十二、評定專業機構審核標章相關文件時，應邀專家學者、相關機

構會同申請人赴現場查核。 

前項標章申請案，本部得視需要辦理查核。 

十三、本部或評定專業機構對使用綠建築標章或候選綠建築證書之

建築物，得不定期實施抽查及勘察，查核結果未符標章或候選

證書上所記載指標項目者，應促其三十日內改善；因特殊情形

未能於三十日內改善完成時，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申請

人得檢具相關說明文件及切結書申請展延，展延以一次為限，

最長不得超過三十日。 

前項情形未改善或改善仍不符合認可通過之指標效益者，得註

銷 標 章 或 候 選 證 書 ， 並 於 本 部 綠 建 築 標 章 網 站

(http://www.abri.gov.tw)公告，及通知原標章或候選證書申

請人。 

十四、綠建築標章之圖樣，由本部建築研究所製作並依法註冊公告

之。擅自使用或仿冒綠建築標章或候選綠建築證書者，本部除

公告該冒用者及建築物名稱外，並得依法向行為人請求民事損

害賠償及追究刑事責任。 

十五、綠建築標章或候選綠建築證書，應分別記載建築物名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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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概要、有效期間及符合指標項目。 

十六、綠建築標章或候選綠建築證書遺失或毀損時，申請人得敘明

事由並檢附證明，向本部申請補發。 

十七、依本要點申請認可之案件，本部僅就申請人所提申請書及評

定書予以認可。申請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部得註銷其認可

標章或證書： 

（一）建築執照經主管機關撤銷。 

（二）偽造文書。 

（三）出具不實資料或證明。 

（四）侵害他人財產、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 

 


